
擬 訂 新 北 市 三 重 區 福 德 南 段 8 8 2 地 號
等 3 1 筆 土 地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案

自 辦 公 聽 會 110年7月

 實施者:及福建設(股)公司
 建築設計:莊志寬建築師事務所
 都更規劃:大展資產顧問(股)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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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更新條例
第23、37條

都市更新條例
第32條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

第8條 第18條
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
實施者擬訂，擬訂或
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
畫期間，應舉辦公聽
會，聽取民眾意見。
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
訂或變更後，送各級
主管機關審議前，應
於 各 該 直 轄 市 、 縣
（市）政府或鄉（鎮、
市）公所公開展覽30
日，並舉辦公聽會。

未經劃定或變更應實施
更新之地區，土地及合
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得按
主管機關所定更新單元
劃定基準，自行劃定更
新單元，依前條規定，
申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。
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
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
有權人均超過4/5，且
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
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
均超過4/5之同意。

舉辦公聽會時，應邀請有關機關、
學者專家及當地居民代表及通知更
新單元內土地、合法建築物所有權
人、他項權利人、囑託限制登記機
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參加，並以
傳單周知更新單元內門牌戶。
前項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，於十日
前刊登當地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三日，
並張貼於當地村（里）辦公處之公
告牌及專屬或專門網頁周知。 5

實施者應於適當地
點提供諮詢服務，
並於專屬網頁、政
府公報、電子媒體、
平面媒體或會議以
適當方式充分揭露
更新相關資訊。

「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
情辦理都市更新案件公聽會及審議相關會議補

充作業規範」第四點
本規範所指之會議及辦理方式如下：
(一)公聽會：依本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舉辦公聽會，得以線上
視訊會議及實體會議併行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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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進行

未進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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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範圍 合法建築物 其他土地改良物 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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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令依據： 104年2月1日「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
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」規定提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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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建築面積計算表 ■ 規劃量體

SRC(鋼骨鋼筋混凝土造)

樓層數 用途 樓高（M）

R3F 梯間/水箱/機械室 3.00 

R2F 梯間 3.00 

R1F 電樓梯間 3.00 

2~24F 辦公室.集合住宅 A棟3.2 B棟3.6 

1F 門廳.防災中心.自行車 4.2 

B1F 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 3.9 

B2F 停車空間 3.1 

B3F 停車空間 3.1 

B4F 停車空間 4.6

規劃戶數及車位數

･住宅 138戶、辦公室 92戶 共230戶

･汽車車位:124輛
法定: 機械車位83輛、無障礙平面車位3輛、

平面車位36輛
自設: 平面車位2輛

･機車車位:185輛(法定181輛、無障礙4輛)

･自行車車位:28輛
建築樓高 A棟78.1M B棟87.3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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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一層平面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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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二層平面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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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三~二十三(單數層)平面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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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四~二十四(雙數層)平面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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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屋突一層平面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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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屋突二~三層平面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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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地下一層平面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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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地下二層平面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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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地下三層平面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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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地下四層平面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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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向立面圖
東向立面圖

■ 立面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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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立面圖

北向立面圖南向立面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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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剖面面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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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景觀配置圖

自行車停車空間

休憩花園

4米寬人行步道
(複層式植栽)

景觀花園水池 景觀花園步道

機車出入口

汽車出入口

社區主要入口

社區次要入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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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人車動線系統說明圖

車行動線

汽車動線(右進右出)

機車動線

自行車動線

人行動線

各戶梯廳入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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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消防救災動線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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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透視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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